拉萨市地方标准《高校毕业（含中职生）职业指导服务规范》编制说明

一、目的和意义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及中职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决策部署，适应拉萨市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服务的迫切需求，制定《高校毕业（含中职生）职业指导服务规范》，旨在统一和规范拉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面向高校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提供的职业指导服务，明确服务提供方在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场地设施、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及监督评价等方面的基本要求，重点解决服务过程中存在的标准不统一、服务内容不全面、服务流程不规范、服务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特别强调从业人员应具备藏汉双语交流能力，以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建立健全符合拉萨地区特点的高校及中职毕业生职业指导服务体系，切实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本标准结合拉萨市实际情况，明确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简称高校)以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流程、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为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乡镇（街道）劳动就业服务站、合作社及相关社会组织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服务指南，对提升拉萨市就业服务质量、增强群众满意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并归口，列入2025年度拉萨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文号：拉人社标〔2025〕XX号）。
三、编制过程
2025年1月—2月，由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联合拉萨市就业服务中心、西藏大学等相关单位成立标准起草组，开展前期调研、资料收集和标准草案编写工作。
2025年3月—6月，完成标准初稿，并在内部进行多轮讨论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年8月，通过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官网发布征求意见通知，广泛征求各级就业服务机构、高校、企业及社会公众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XX条。
2025年7月—9月，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提交专家评审会审议。
2025年10月下旬，通过专家评审，根据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形成报批稿。

4、 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就业困难人员职业指导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拉萨市就业困难人员职业指导服务机构开展职业指导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了GB/T 30663、GB/T 33667等国家标准，确保内容与国家标准接轨。
3. 术语和定义
明确了“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关键术语，统一语言，避免歧义。
4. 基本要求
包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场地及设施的要求，均提出具体操作要求和标准。
5. 服务内容
对高校及中职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包括了就业创业政策咨询；职业倾向分析；职业生涯规划；自主创业辅导和就业创业技能辅导。
6. 服务要求
对高校及中职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提出了具体的服务要求。
7. 服务流程
分别从信息发布、接洽沟通、签订服务项目协议、服务实施和资料归档五个角度，规范了服务流程，确保服务有序、高效、透明。
8. 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
建立了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核心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明确了投诉处理机制和服务持续改进要求。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与GB/T 33528《公共就业服务术语》等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并结合拉萨市多民族、多语言、高海拔等地域特点，增加了双语服务、信息化应用等特色内容。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建议由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组织各级就业服务机构开展标准宣贯培训，确保服务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内容。同时，可通过典型示范、案例推广、满意度测评等方式，推动标准落地见效，不断提升拉萨市高校毕业（含中职生）职业指导服务的专业化、标准化水平。


